附件6
报 考 指 南

一、关于报考条件

1. 如何理解应届高校毕业生（含二年择业期，择业期间未落实工作单位）？

答：应届高校毕业生（含二年择业期，择业期间未落实工作单位）包括以下人员：纳入国家统招计划、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2026年高校毕业生；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的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的毕业生。
2. 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且2026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是否可报考本次选调职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求，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此类人员为2026年毕业生，就读期间个人档案、组织关系保管在就读高校，且符合选调条件的，可报考本次选调职位。

但在职培养、定向培养、委托培养（不含培养协议中明确要求须返疆工作、但不限定工作地及单位的人员）、专升本、网络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民办院校、独立学院毕业生不可以报考。
3. 考生需以最高学历（学位）报考应当如何理解？

答：对于2026届高校毕业生，应以其即将获得的最高学历进行报考；对于其他人员，均应以其已获得的最高学历进行报考。比如，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能以本科学历报考。

在读的非应届高校毕业生能否报考？

     不可以报考。

5. 辅修第二专业人员怎样报考？

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双专业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其中一个专业符合招考职位要求的，可以报考。

毕业后申请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专业符合招考职位要求的，具有相应的学历证书、毕业证书的，可以报考。

    6. 在岗服务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能否报考？
目前正参加“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且在岗服务的，且参加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在征得服务单位同意的前提下，可以报考。

报考专业条件如何确定？

    专业条件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发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审核认定。

    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专业大类”的，若考生所学专业为该大类所含一级学科（专业类）中的某一专业，或大类中所含的具体专业，均符合报考条件。例如，某一职位的本科专业要求和研究生专业要求均为“生命科学类”，那么所学专业为“生物科学类”“生物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类”中某一专业的本科学历考生，均符合报考条件；所学专业为“生物学”“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中某一专业的或具体专业为“电子信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与医药[生物技术与工程]”的研究生学历考生，均符合报考条件。

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一级学科（专业类）”的，若考生所学专业为该一级学科（专业类）中的某一具体专业，均符合报考条件。

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具体专业”的，考生所学专业为该专业的符合报考条件。

    如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可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职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核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由各地各选调机关（单位）根据教育部门、报考者所在院校等相关部门提供的意见综合研判后认定。

如果考生在选调过程中，被其他机关选调或录用为公务员，应如何处理？

考生选调过程中，被其他机关选调或录用为公务员，考生应如实报告情况，并中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调的有关程序，选调机关（单位）不再将其列为面试、体检、考察、公示、录用人选。
9. 如何理解“考录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职位?

根据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根据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二十条：考生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的职位，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

10.往届毕业生能否报考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职位？
可以报考。

二、关于工作程序

11. 如何查询各职位的报名情况？

10月22日至11月4日，每天9时、13时公布各职位完成报名的人数，11月5日不再公布各职位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

    12.考生在使用报名系统报名时存在技术问题的，如何解决？
    考生在报名系统报名时存在技术问题的，请联系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400—001—0370。

13. 资格审查工作由谁负责？

答：资格审查工作由选调机关（单位）负责。选调机关（单位）根据有关公务员录用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公布的报考资格条件、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意见包括“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退回补充资料”3种情形。“审核不通过”、“退回补充资料”的需填写理由。

对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有疑问的，如何咨询？
    考生对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和其他内容有疑问的，可直接与选调机关（单位）联系，工作人员仅对公告内容及政策给予解释，不对考生是否符合职位条件进行确认。选调机关的咨询电话可通过职位表查询。

为避免因咨询电话拥挤而影响报名，考生如有疑问，请先详细阅读公告、报考指南及职位表等；如仍有疑问，再电话咨询。 

考生如何查询资格审查结果？

考生提交职位申请后，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审查。如资格审查结果为不通过，考生可改报，改报必须在11月5日20:00前完成。
16. 如何选择笔试考试地点？

答：2025年11月22日（星期六）上午09:00—11:00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和乌鲁木齐统一进行。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考试城市，资格审查通过后，考试地点不可更改。具体考点地址以准考证为准。

    17. 如何对参加面试的疆外高校考生进疆交通费用给予补助？
    对来疆参加面试的疆外高校的考生，由各选调机关对进疆交通费用给予适当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以各选调单位有关规定为准。

面试阶段如何进行专业能力测试？

    只有职位表中事先公布的需要在面试阶段进行专业能力测试的职位，才进行专业能力测试。专业能力测试由选调机关（单位）负责组织，详情可咨询选调机关（单位）。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如何确定？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涉及体检的文件目前有：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原国家卫计委和国家公务员局印发的《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和国家公务员局印发的《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人社部发〔2010〕82号）。

    《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规定的相关职位（含公安机关、监狱戒毒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法检机关的司法警察职位，以及外交、海关、海事、检验检疫、安监等部门中的部分职位）录用公务员，其相关项目应按照该标准执行，未作规定的职位或项目，体检标准仍按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对报考公安、法院、检察院及监狱、戒毒系统人民警察
（司法警察）职位人员的视力有何要求？

    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报考公安、法院、检察院及监狱、戒毒系统人民警察（司法警察）职位人员单侧裸眼视力低于4.8的，不合格。

    报考法医、物证检验及鉴定、信息通信、网络安全管理、金融财会、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交通安全技术、安全防范技术、排爆、警犬技术、网络安全与执法、痕迹检验、刑事技术类职位，司法行政部门狱医、心理矫正类职位的人员，单侧矫正视力低于5.0的，不合格。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色弱者不能报考法医、物证检验及鉴定类职位。
21. 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如何提出复检申请？

答：考生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的，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体检实施机关提交复检申请，体检实施机关应尽快安排复检。考生对当日、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的，体检实施机关应当日、当场安排复检。

体检实施机关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复检。

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中的所有体检项目均不进行复检。
    22. 什么时间与选调单位签订高校毕业生三方就业协议？

入围选调生考察人选的，考察期间，由选调单位与学校、考生签订高校毕业生三方就业协议。未通过考察和公示等后续环节的，予以解约。考生在签约前应认真考虑、慎重做出决定。
23.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人员考察有何特殊要求？

报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应当具备《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公通字﹝2020﹞11号）第七条规定的基本素质条件，不得有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曾连续六个月以上在国（境）外留学、工作、生活，国（境）外期间经历和政治表现难以进行考察的，不得录用。

24. 选调生录用后是否具有公务员身份？

选调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根据选调职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参公）登记，具有公务员（参公）身份。
25. 招录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是否作为选调生培养管理？

招录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不作为选调生培养管理。
    26. 招录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各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各地（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全部交流到县级法院、检察院任职。如何理解？

招录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不含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哈密铁路运输法院、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各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招录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机关（不含乌鲁木齐八家户地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塔里木地区人民检察院、莎车牌楼地区人民检察院、于田卡尔汉地区人民检察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不含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检察院、哈密铁路运输检察院、库尔勒铁路运输检察院）、各地（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全部交流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


